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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 

一、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暨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二)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輔導單位：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西區特教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西區)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視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視資中心)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聽資中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南區)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北區特教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北區) 
臺北市各公立國民小學 

三、報名 
（一）報名資格： 

設籍臺北市（非寄居身分並有居住事實），年滿六足歲之身心障礙學齡
兒童，民國 101 年 9月 1日前出生（含 9月 1日當天）。 

（二）報名方式：學生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親自報名或委由他人持委
託書報名（委託書如附件）。 

（三）報名時間及地點 

報  名  時  間 報  名  地  點 備   註 

106 年 12 月 01 日 

    至 106 年 12 月 30 日 

(週一至週五 9:00－

16:00，假日不受理報名) 

至學區學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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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資料 

  (一) 檢附基本資料 

1.報名表 

2.全戶戶口名簿正本（驗畢發還）及影本 1份、申請參加臺北市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及安置實際居住說明書。 

3.於報名期間尚在有效期限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具有下列文件其中一項

即可報名) 

(1)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未逾重新鑑定日期者)正本（驗畢發還）及影本 1

份。 

(2)區域級以上醫院早療評估報告(下次鑑定日期在報名日期之後者；倘評

估報告書未註明下次鑑定日期，則以評估報告日期在報名日期前一年

內者為有效)。 

      (3)區域級以上醫院半年內診斷證明(診斷書開立日期在報名日期前6個月 

         內者)。 

(二)特殊教育需求評估補充資料 

1.依各障礙類別，應檢附下列相關資料： 

(1)聽障學生須檢附六個月內區域級以上醫院評估聽力圖或聽資中心聽能

評估報告。 

(2)視障學生須檢六個月內區域級以上醫院視力診斷證明或視資中心視功

能評估報告。 

(3)身體病弱學生須檢附可佐證其身體病弱，需長期療養且影響學習活動

之診斷證明。 

(4)出具自閉症相關診斷證明之學生須檢附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或高功

能自閉症/亞斯柏格症兒童行為檢核表(學前兒童用)。 

2.學生倘於學前階段已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或早期療育，請檢附下列相關資

料(可擇要提供)： 

 (1)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個案轉銜服務資料表。 

(2)六個月內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或文蘭適應行為量表。(請學前教師完成

後，交予家長) 

 (3)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106 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 

 (4)六個月內教學(巡迴)輔導及評估摘要資料。 

 (5)學前輔具需求評估資料。 

 (6)早期療育服務資料。 

(三)身心障礙學生入學鑑定欲就讀共同學區、大學區學校者，另須檢附「身

心障礙學生入學鑑定欲就讀共同學區、大學區學校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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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鑑定及安置工作流程 

階 段 時 間 工   作   重   點 辦 理 單 位 說 明 

(一) 
訂定年度
工作計畫 

106.08 
~ 

106.09 

1. 研修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 

2. 修訂鑑定及安置相關表件。 

3. 籌組各類組鑑定心評人員。 

4. 9月12日召開鑑定及安置工作
籌備會議。 

5. 彙編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鑑定
安置工作手冊。 

教育局、西
區、 
南區、北區、 
視資中心、聽
資中心 

1.西區及各障礙類組
協辦單位協助整
體規劃。 

2.邀請相關鑑輔委員
及工作小組成員
參與。 

(二) 
宣  導 

106.10 
~ 

106.12 

1.與社會局早療通報及轉介中心

合作，分區辦理申請入學國小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與轉

銜，家長、教師及社工說明會。 

2.印製宣導海報及簡介摺頁。 

3.函請相關單位協助轉知家長鑑

定及安置相關訊息。 

4.發布新聞。 

教育局、 
社會局早療通
報及轉介中心 
西區、南區 

1.邀請本市公私立幼
兒園、機構之家長、
教師及社工參加說明
會。 
2.協助宣導單位： 
早療評估醫院。 
社會局（轉知教養
機構）。 

區公所（里辦公處） 
本市特殊教育學生
家長團體。 

本市公私立國民小
學暨幼兒園。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 

(三) 
各類組心
評人員培
訓 

106.08 
~ 

106.12 

1.調查心評人員專業培訓需求。 

2.依心評人員分級制度，辦理各

類組心評人員教育診斷評量相

關測驗知能研習。 

臺北市立大學
特教中心 
西區 
視資中心 
聽資中心 

106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於臺北市國
小鑑定安置系統填報
心評人員專業培訓需
求。 

(四) 
各類組心
評人員工
作說明會 

106.11.20 
106.11.21 

辦理各類組心評人員參與施測、

晤談、評估等工作說明會。 

西區 
視資中心 
聽資中心 

參加對象： 
各類組心評人員。 

(五) 
鑑定及安
置協辦學
校工作會
議 

106.11.23 
辦理各校受理報名學校人員工作

事項說明。 
西區 

參加對象： 
各校受理報名學校人
員。 

(六) 
辦理報名 

106.12.01 
~ 

106.12.31 
各學區學校報名 

各學區學校輔
導室 

1.受理報名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

－16:00，例假日

不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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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時 間 工   作   重   點 辦 理 單 位 說 明 

(七) 
資料初步
篩檢與分
案 

106.12.01 
~ 

106.12.31 

1.各學區學校初篩報名個案學前

早療及教育服務資料，確認教

育、相關專業及輔具評估需求。 

2.各學區學校召開分案會議依分

案原則進行心評人員派案。 

3.上網登錄完成派案程序。 

各學區學校 
西區 

1.若家長意願為集中

式特教班或特殊學

校，而該學區學校

無集中式特教班，

學區學校接受報名

後將資料送至西

區，西區將依集中

式特教班就近入學

安置原則派案，由

接受派案學校心評

人員進行觀察與晤

談。 

2.視障、聽障學生由

學區學校接受報名

後於 107.1.3 前聯

絡視資、聽資中心

協助評估。 

(八) 
教育評估
與晤談 

107.01.06 
~ 

107.01.24 

1.心評人員觀察及評估學生能力

現況。 

2.與家長晤談說明本市多元安置

形態及特教服務方式。 

3.與學前教師進行轉銜，了解學生

學前學習情形。 

各學區學校 
西區 
南區 
視資中心 
聽資中心 

(九) 

資料 

彙整與 

送件 

107.01.24 

1. 資料彙整與送件 

(1)完成個案鑑定摘要報告。 

(2)心評人員將新生鑑定相關

資料送交家長簽名，並解釋

說明初判結果。 

2. 電子檔上傳:心評人員於 107年

1 月 24 日前將鑑定相關資料電

子檔上傳至臺北市國小鑑定安

置系統，並登錄鑑定初判結果

(黃色區域處)。 

3.紙本資料繳交:心評人員於 107

年 1月 24日前依據「臺北市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

小學鑑定報名應備資料檢核表」

將學生資料整理依序放入文件

袋送交西區。 

各學區學校 
西區 
視資中心 
聽資中心 

1.107 年 1月 25 日零

時鑑定安置系統關

閉 

2.完成學生鑑定資料

及管控表後，請親

自或聯絡員送交西

區。 

(十) 
心評諮詢
教師研判
資料 

107.02.06 
~ 

107.02.10 

心評諮詢教師初審個案鑑定資

料，研判鑑定類別及安置班型。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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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時 間 工   作   重   點 辦 理 單 位 說 明 

(十一) 
鑑定及安
置會議 

107.03.06 
~ 

107.03.31 

1.聯絡鑑安及安置會議出席人員
安排召開鑑定及安置會議相關
事宜。 

2.於鑑定及安置會議召開 7日
前，寄發開會通知及相關資料給
家長，並告知學生家長得邀請相
關專業人員列席。 

3.完成鑑安及安置會議記錄及相
關資料。 

各類組鑑定及
安置會議地點： 
1.西區： 
  智障組、肢
障、腦麻、身
體病弱、多重
障礙組、自閉
症組、不分類
組。 

2.視資中心：
視障組。 

3.聽資中心：
聽障組、語
障組。 

參與鑑定及安置會議

人員： 

1. 鑑輔工作小組委員 

2. 教育局代表 

3. 心評人員 

4. 相關學校代表 

5. 學生家長及其邀之

相關專業人員 

6. 早療社工 

7. 西區 

(十二) 

鑑定及

安置結

果通知 

107.04.14
前 

1.函發家長鑑定及安置結果通知。 
2.將各類組鑑定及安置結果報局。 
3.教育局將鑑定及安置結果名冊
函送區公所及安置學校，列入新
生分發名冊。 

教育局 
西區 

欲提申復之學生家長
或法定代理人於收受
或知悉結果之次日起
20日內向本市教育局
特教科提出申復。 

(十三) 
輔具及相
關專業需
求評估 

107.04 
~ 

107.05 

依學生需求安排輔具及相關專業
需求評估。 
1.肢障、腦麻、身體病弱、多重
障礙組有輔具、相關專業服務
需求者於 5月進行評估。 

2.視障、聽障組於晤談發現有輔

具需求時，請家長填寫輔具申
請表，資源中心於 5月 30 日前
進行評估。 

西區 
北區 
視資中心 
聽資中心 

輔具及相關專業評估

評估參與人員。 

1.相關專業人員 

2.資源中心相關人員 

3.學生家長 

(十四) 

鑑定資

料領取

說明會 

107.05 

召開新生入學鑑定資料領取說明
會，請各校特教組長將學生資料領
回，依鑑定及安置結果及建議事項
安排後續之特教服務。 

西區 
各校特教組長 

請各校收到學生資料
後，進行相關特教服
務規劃。 

(十五) 
報到 

107.06 學生辦理報到。 
各安置入學學
校 

以新生實際報到日為
主。 

(十六) 
安置與 
輔導 

107.06 

~ 

107.08 

1.教育局發放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證明。 

2.各校依學生特殊需求安置適當
班級及安排相關輔導措施。 

3.依學生需求提供輔助器材。 
4.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育局 

各校特推會 

特教組 
資源班教師 

1.請各校依鑑定及安

置結果名冊備註欄

建議事項，辦理學

生之就學輔導。 

2.各校召開特推會協

助安置適當班級。 

3.安排個案管理教

師。 

(十七) 
鑑定及安
置工作檢
討會 

107.07 
召開各類組鑑輔工作小組、協辦單
位鑑定及安置工作檢討會。 

教育局 
西區、南區、 
北區、視資中
心、聽資中心 

參與會議人員： 
1.鑑輔工作小組委員 
2.教育局人員 
3.西區、南區、北區、

視資中心、聽資中
心 



7 

 

六、特殊教育資格及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依轉介申請，收集相關資料，實施初步類別研判、教

育需求評估後，交由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綜合研判類別、

完成教育安置及所需相關服務之建議。 

(一)特殊教育服務資格之確認 

1. 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依法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特殊

教育服務。 

2.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仍得接受部分特殊教育服務如資源班排課，學校

應擬定教學介入方案，持續介入與觀察。 

3. 非特教學生：不提供特教服務，視需要轉請相關處室列案輔導及協

助。 

(二)特殊教育安置原則 

本市依特殊教育法第十條第二款訂定「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

小學安置原則」，特殊教育學生依此原則就近入學安置。 

(三) 特殊教育安置及服務方式 

1. 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學生安置普通班，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在普

通班學習，學校應依據學生需求提供教學資源及支援服務，提升普通

班教師輔導與特教理念，尊重差異，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和融

入校園學習，有效推展融合教育。 

2. 聽覺障礙資源班：學生安置聽障重點學校之普通班，部分時間或全部

時間在普通班學習，學校針對聽障學生的學習特性及個別差異，聘任

聽障教育專長之特殊教育教師，提供聽能評估、助聽調頻輔具，進行

聽能、說話及綜合溝通訓練等個別化教育服務。 

3. 視覺障礙資源班：學生安置視障重點學校之普通班，部分時間或全部

時間在普通班學習，學校針對視障學生的學習特性及個別差異，聘任

視障教育專長之特殊教育教師，提供盲用電腦、點字轉譯、學習所需

之觸摸式圖或放大圖等，並指導點字學習、生活自理技能、定向與行

動、低視力輔具等，滿足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 

4.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學生安置集中式特教班，大部分或全部時間在集

中式特教班學習，依學生需求安排參與資源班或普通班課程，進行融

合學習，學校應提供必要之輔導及協助。 

5. 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依需求安置於特殊教育學校，並接受全時制的特

殊教育服務，學校協調鄰近社區學校進行融合學習。臺北市設有啟明、

啟聰、啟智及文山四所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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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鑑定及安置結果申復 

(一) 學生家長接到鑑定及安置結果通知後對鑑定結果有疑義者，可與西區聯

繫(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 315 號。電話：23086378 分機 207、304)。 

(二) 欲提出申復之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於收受或知悉結果之次日起20日內填妥

申復書，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親送或以掛號郵件寄送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特殊教育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三) 學生家長請務必出席申復會議，未克出席者須出具「臺北市 107 學年度

身心障礙學生入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會議委託書」委任受委託人出席，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出席。 

八、就學輔導追蹤 

學生因身心發展或障礙程度改變，而影響目前的教育安置型態及障礙類別，

心評教師須依鑑輔會的決議，在追蹤時限內重新評量學生能力，確認適合

的安置場所及障礙類別，以提供適切的特教服務。 

九、重新評估(含重新鑑定及重新安置) 

學生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應優

先積極進行校園團隊輔導，在輔導介入後仍有適應困難者，應提報重新評

估，經家長同意後，由校內心評初階教師完成鑑定摘要報告，及檢附個別

化教育計畫、相關輔導資料上傳至臺北市國小鑑定安置系統申請重新評

估。 

十、工作人員 

(一)各類組鑑輔工作小組委員：包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代表、特殊教育專家

學者、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或家長團體代表。 

(二)各類組心評人員：包含智能障礙組、視覺障礙組、聽覺障礙組、語言障

礙組、肢體障礙組、腦性麻痺組、身體病弱組、多重障礙組、自閉症組

及不分類組等。 

十一、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二、獎勵 

(一)鑑定及安置工作承辦學校相關人員予以敘獎。 

(二)心評人員執行鑑定評估工作經考核後表現優良者予以敘獎。 


